
节严重，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g

(一〉在办理变更土地权属和调解土地

纠纷过程中，行贿、受贿、贪污国家和集体

财物的;

(二)在1i 理变更土地权属和调解土地

纠纷过程中，敲诈勒索国家、集体和个人财

物，或者煽动群众闹事，阻挠国家建设的:

(三)在办理变更土地权属和调解土地

纠纷过程中，盗窃、诈骗、抢夺国家、集体

或者个人财物的:

(四)国家工作人员玩忽职守，使土地

管理失控，或者超越批准权限非法批准占用

土地，造成土地浪费或财产损失的;

(丘 )买卖、 IH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

转让土地的;

(六)以暴力、胁迫或者其他方法抢占

土地的;

(七)以暴力、威胁方法阻碍国家工作

人员依照土地管理法规执行职务的。

四 t七条 当事人、主要责任人对行

政处罚和调解决定不服的，可以在接到处

理决定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，向人民法院起

诉:期满不起诉又不履行的， I扫作出她到1决

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第六章附

四十八条 民族自治地方人民代表大

会常务委员会，可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

地管理法》和本办法的原则， 154也本地区的

变通规定，报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

准施行。

四十丸条本ljj、法具体应用中 的闷

，由四川省国土局解仲。

五十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，

一九八二年八月二十一日公布的《四川省土

地管理暂行条例》同时废止。

• 

( 1987年 7 月 2 日四川省第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通过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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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卢条 为了推行 i: lA 划生i二百，控制人口

结量，提高人口京鼠，使人口的增长同经济

和社会支展计划相适应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宪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》和

国家有关规寇，结合四川实际，制定本条

例。

二条 夫妻双方都有实行计划生育的

义务。

第二条 拙行计划生育，坚持以思想教

育为主，辅以必要的行政、经济措施，做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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晚娟、晚育、少生、优生、优育。

四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要加强对计

划生育工作的领导，负责实施本条例。

各单位都安实行计划生育工作责任制，

各有关部门按职责分工各司其职。

农村村民委员会、城镇居民委员会应建

立相应制度，做好计划生育工作。

五条 地方各级计划生育委员会是计

划生育工作的主管部门。

乡(镇)人民政府、城市街道办事处的

计划生育工作部门，负责本乡(镇)、辖区

内的计划生育工作。

第二章 晚婚、晚育和节制生育

六条提倡和鼓励晚娟、晚育。

男女双方按法完婚龄各推迟三周岁以上

结婚为晚婿，女方二十四周岁以上生育为晚

育。

七条生育必须EEtla划进行。

提倡和鼓励一对夫妻只生育一个孩子。

不得非婚生育。

八条 符合下列情况之一的夫妻，可

以生育第二个孩子z

(一)第一个孩子有非遗传性疾病，不

能成长为正常劳动力的;

(二)独生子与独生女结婚的;

(三)农村人口中男到独生女家结婚落

户的:

(四)农村人口中烈士的独生子女;

(五)农村人口中二等甲级以上的残废

军人:

(六)农村人口中因公致残，相当于二

等甲级以上残废军人的;

(七)农村人口中几个亲兄亲只有一个

有生育能力的:

(八)农村人口中夫妻一方两 f-t以上都

-20一

是独生子女的:

(九)盆周山区县和经设区的市(地

区)批准的盆地内的山区乡(不含境内的平

坝、丘陵、河谷地带) flíJ农村人口中，缺乏

劳力的独生女户;

(十)盆周山区县的边远高寒大山区的

农村人口中的独生子女户:

(十一)夫妻双方均系归国华侨团四川

定居的。

九条婚后多年不育，依法收养一个

孩子后又怀孕的，可以生育一个孩子。

十条 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可以再

生育一个孩子2

( ，)因丧偶再婚的夫妻，再婚前丧偶

一方子女不超过两个、另一方无子女的;

(二)因离婚再婚的夫妻，再婚前一方

只有一个孩子、另一方无子女的。

十-条符合本条例第八条、第九

条、第十条规寇，妥求生育的，由夫妻双方

申请，经县级计划生育主管部门审查，纳入

生育计划。生育第二个孩子一般应有四年的

问隔时间。

, 

第三章 优生优育和节育措施

十二条 县以上医疗、妇幼保健单位

和计划生育宣传技术指导单位，应开展优生

节育咨询门诊。

婚前应选行健康检查，结婚和Ij二育应接

受优生节育指导。

十三条禁止患有遗传性精神病、遗

传性智能缺陷、遗传畸形等严重遗传性疾病

的夫妻生育;已怀孕的，应终止娃振。

十四条 节育应采取综合措施，以避

孕为主。

提倡有两个孩子的夫妻一方采取绝育措

施。

, 



免费供应育龄夫妻的避孕药具。

十五条凡施行节育手术的医疗单位

和计划生育宣传技术指导单位，必须具备手

术条件。节育手术由持有县以 t卫生行政部

门或计划生育部门颁友的手术合格证的医务

人员施行，确保受术者的健康与安全。

节育手术费，国家工作人员和城乡枭体

所有制企业职工在本单位医疗费中开支，城

镇居民和农村人口从计划生育经费中开支。

十六条 施行绝育手术后，因情况变

化允许再生育的，凭所在单位证明，经县级

计划生育主管部门批准，在指定的医疗单位

施行吻合手术。

第十七条 经县以上计划生育技术指导

组鉴寇，确因节育手术引起并发症、后遗症

的，在治疗期间，国家工作人员和城乡集体

所有制企业职工工资照发，农村人口减免本

人当年的集体义务劳动工:治疗费用按节育

手术费的力地且也哩。

第四章 奖励和处罚

十八条 国家工作人员和城乡集体所

有制企业职工，夫妻双方符合晚婚条件的，

国家规定的婚假外，增加婚假十天:实行

育的，除国家规定的产假外，增加产假二

十天。婚假、产假视为出勤。

农村人口中晚育的，可免去当年的集体

义务劳动工。

十九条有生育能力的夫妻只有一个

未满十四周岁的子女，已采取节育措施，不

再生育的，由夫妻双方申请，所在单位核

实，乡(镇)人民政府、城市街道办事处批

准，发给独生子女证。

二十条计划内生育的孩子女u系双胞

胎或多胞胎的，不视为独生子女。

二十-条 凡取得独生子女证者享受

以下奖励和优待 z

(一)每月奖给独生子女保健费五元，

从发证之月起发至孩子十四周岁止，由父母

所在单位各负担百分之五十。独生子女保健

费，国家工作人员和l城乡集体所有制企业职

工按财政部有关规店开支;农村人口从集体

公益金或乡(镇〉村集体企业利润提成中开

支，也可免缴独生子女本人应上缴的集体提

留资金;城镇无职业的居民从计划生育经费

中开支;城镇个体工商业户的独生子女保健

费，按有关规定办理。

〈二)农村在招收乡(镇)村集体企业

工人及扶贫方面应对独生子女户 Vl.o 兀J1\t JI?){ 0 

(三)在就医、健康检查等方面，同等

条件下，独生子女优先照顾。

二十二条对计划生育工作取得显著

成效的单位和个人， !1 1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或

有关部门给予表扬、奖励。

对本条例贯彻不力的地区或单位，由同

级或上级人民政府给予批评、教育，责令其

限期改进。

二十三条不接52教育、计划外超生

一!.个孩子的，从孩子出生之月起，分别按犬

双方工资或年收入的百分之十至百分之二

十征收超生费，征收七年，其总概不得低于

五百元;其中已按本条例第八条、第九条、

第十条规定生育后超生的，征收超生费总额

不得低于八百元。继续计划外超生的，加重

征收超生费。

计划外怀孕的，怀孕期间，每月分别收

取男女双方二十至三十元的计划外怀孕费。

娃振终止的，所收费用原数退回。

未到法定婚龄生育的，从生育之月起至

取得结婚证书后第九个月止，每月分别收取

男女双方计划外生育费二十至三十元。

收取的超生费、计划外怀孕费、计划外

生育费只限用于计划生育事业。由省计划生

育委员会和省财政厅制定管理和使用办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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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十四条 干部、职工计剌外生育

的，除按规定征收超生费外，所在单位还!在
视情节给予必要的行政处分。

二十五条 取得独生子女证后，经过

批准生育第二个孩子的，从批准之月起，停

止其独生子女的奖励和优待，退还独生子女
证;未经批准生育的，除按本条例第二十三

条、 绵二十四条规定处理外，取消独生子女

的奖励和优待，退还独生子女1.ïE幸n 已领取的
独生子女保健费。

第二十六条从事计划生育的工作人

员、医务人员、婚姻登记人员和其他国家工

作人员违反本条例，有饲私舞弊、收受贿赂

等行为的，由所在单位或上级主管部门给予

批评教育、行政处分;构成犯罪的，由司法机
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对节育手术责任事故的直接责任人，按
有关规定处理。

二十七条侮辱、威胁、殴打计划生

育工作人员、医务人员，或以其它方式阻碍

计划生育工作正常进行的，由公安机关按照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》处

理:构成犯罪的，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

责任。

二十八条禁止溺婴、弃婴、拐卖婴

儿、虐待女组或女35生母。有上述行为之一

的，视其情节由氏在单位或有关机关给予批

评教育、行政处分;构成犯罪的，由司法机关

依法追究刑事交任。

禁止非法取节育环。 非法取环的收入全

部没收，并处以五百元以上罚款，屡犯的加

重处罚;造成人身伤亡的，由司法机关依法追

究刑事责任。

二十九条违反本条例，按规定属计

划生育主管部门处罚的，由基层计划生育工

作部门作出处罚决定，经乡(镇)人民政

府、城市街道办事处同意后， J好处罚决定书

送达当事人。当事人对处罚决定不服的，可

在接到处罚决寇书的十五日内，向上一级计

划生育主管部门申请复议。逾期不申请的，

处罚决定生效。

上一级计划生育主管部门的复议决定为

终局决定。

当事人对生效的处罚决定不厦行的，由

计划生育主管部门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

行。接受申请的人民法院，如发现原处罚决

定确有错误，可不予执行，并通知申请执行

的机关。

三十条 计划生育主管部门发现作出

的已经发生效力的处罚决定确有错误，应予

纠E。

计划生育主管部门发现下级计划生

育主管部门已经生效的处罚决定确有错误，

应予纠正。

三十-条地方各级司法机关依照法

定程序受理的有关计划生育的案件，按国家

有关法律、法规及本条例的规定进行审理。

, 
、

第五 附 则

三十二条 民族自治州、自治县的人

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，可根据本条例的原

则和当地的实际情况，制定本自治州、自治

县的计划生育办法，报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

委员会批准后施行。

三十三条 四川省人民政府可根据本

条例，就实施中的问题作出规定。

本条例具体应用中的问题，由四川省汁

划生育委员会解怦。

三十四条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

行。本条例公布之前的我省有关规定，凡与

本条例相抵触的，一律废Jt. o

<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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